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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你覺得陳前總統應該被特赦嗎？ 

陳院長：高委員，這在憲法上屬於總統職權的問題。 

高委員志鵬：陳院長，我的時間快要到了，你暫時不會聽到這個問題，但是我真心的希望你跟馬英

九午夜夢迴時可以想到這個問題。 

陳院長：委員的問題我當然聽到了，而且我也曉得你代表很多人講這個問題。 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上午質詢到此為止，下午 1 點 50 分處理臨時提案；下午 2 點 30 分繼續開會，進

行施政方針報告及質詢。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12 時 29 分） 

繼續開會（13 時 53 分）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，處理臨時提案。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。 

進行第一案，請提案人徐委員欣瑩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徐委員欣瑩：（13 時 5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林國正、羅淑蕾、陳超明、徐耀昌等 23 人

臨時提案，有鑑於現在年輕人涉足夜店、KTV 及卡拉 OK 開趴情況十分嚴重，且普遍都會伴隨

拉 K、吸毒，也常會與搖頭丸一起混用，最後常常導致眼睛、視網膜、膀胱等病變的產生，對年

青人身心危害甚巨。因此，為了提振我國青年人的精神力，加強青年人具備奮發向上、勇於承擔

的魄力，本席認為，政府應負有鼓舞青年人提振精神力的任務，不但，在教育方面應提供青年人

正確的人生觀之外，更應給予青年人提供正確的典範。並期許身為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，可以培

養出為國犧牲奉獻的精神；另一方面，亦應多給青年人讚揚並激發出青年人的熱情與活力。爰特

建請內政部民政司修改「紀念日及國定假日實施辦法」恢復紀念青年節，讓青年人可以體認到青

年節的時代意義和效法黃花岡先烈犧牲奮鬥的革命精神，以使青年人可以從節日中體現國家精神

的傳承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
